
 

   中国法学会邮件系统

用户名  

密 码  

 登录

  信息检索  

包含字符  

检索内容  　　-双百讲稿

检索字段  所有字段

排序字段  标题

排序方式  降序

 检索

  一月信息排行 Commun 

法学论坛 >> 百家讲坛 >> 双百讲稿 

本层分类： | 双百信息 | 双百文件 | 双百讲稿 | 领导讲话 | 图片新闻 

双百讲稿    

蔡守秋：“生态人”的法律人模式 

阅读次数： 555  2007-1-5 8:35:00 

【返回】  

      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学理论构建的“人的模式”即“法律

人”（在环境资源法学中称为“生态人”或“环境人”）的模式和要点

是：每一个具体的人、个体的人，既与其他人发生联系，也与自然（包

括环境资源）发生联系；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

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；适当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，

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、基础。法律应该根据人的上

述特点，规定或变更人对人、人对自然的行为规则，规定或维护人与自

然的资格、利益和状态，创制新的行为规则、权利、义务和法律制度，

形成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新的调整机制，以保

障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，促进人类生态系统即人类社会的可持

续发展。 

     建设和谐社会、环境友好社会的法学理论不仅提出了法律如何调整

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理论主张，也研究分析了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

方法、机制和制度。  

     1．将现实生活中人类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机制的法定化 

     2．实行渐进的、不断发展的、与时俱进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

律机制 

     3．突出以生态学方法为主，将传统部门法调整机制与环境资源法

调整机制相结合的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法律机制 

     首先应该加强有关建设和谐社会、环境友好社会的法律的行政执

法，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构，加强行政执法队伍，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

素质，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制度，促进执法程序化、规范化，不断提高执

法效益和效率。其次，应该加强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建设，大力培养司

法人才，严格司法，加大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司法力度。再次。应

该加强法律监督，建立健全执法检查监督制度，保障建设环境友好型社

会法律的有效遵守和实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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